
 

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 
三明市医改领导小组关于印发2025年三明市 

全民健康商业补充医疗保险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单位： 

现将《三明市医改领导小组关于印发<2025 年三明市全民健

康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实施方案>的通知》(明医改组〔2024〕5

号)(以下简称“三明普惠医联保”)转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同时，为确保我县“三明普惠医联保”参保率不低于基本医保缴

交人数的 20%，力争 30%的目标，结合实际，就推进我县 2025年

“三明普惠医联保”缴费工作，请做好以下工作： 

一、抓好干部职工投保工作 

发电单位 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签发盖章 范远辉 

等级 平急 ·明电 明政办发明电〔2024〕33号 明机发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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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全县各乡（镇）、各部门组织本单位在岗干部职工（含

聘用人员）及退休干部集体投保，若需集体参保，单位可予以资

助保费，资金由各单位自筹，或组织由员工通过医保个人账户自

行购买，单位做好参保情况统计上报，务必提升干部职工参保率。 

我县“三明普惠医联保”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明溪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明溪支公司”）为主承保保险

公司办理。单位团体投保业务联系人：黄威（人保财险明溪支公

司），电话 1396053356。 

二、落实重点人群统保工作 

1.对各县(市、区)民政部门认定的特困供养人员、革命“五

老”人员(含“五老”遗偶)、低保对象、孤儿(含事实无人抚养

的儿童)的困难群体予以资助参保，所需资金由属地财政部门保

障，困难群体由民政部门负责提供身份信息，并与主承保险公司

核对财政补助参保名单后报财政部门申请资金，确保及时缴费投

保，项目主承保单位要负责相关承保事宜及保费收缴，防止出现

错保漏保情况。 

2.对我县在册残疾人提供“三明普惠医联保”保险补助，所

需资金由县残联部门保障出资，名单由县残联负责提供并与主承

保保险公司做好缴费相关事宜，防止出现错保漏保情况。 

3.鼓励支持各村(居)，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通过召开

村(居)民代表大会等形式，参照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保费征收

规定，年满 60周岁以上老人群体予以资助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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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体干部职工要积极推广，为家中老年人、重大疾病、特

殊病种、有既往病史，特别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肿

瘤等慢性病人员购买“三明普惠医联保”。 

三、做好科普宣传推广工作 

各乡（镇）要广泛宣传，动员辖区内居民积极参保，切实发挥

商业保险的补充作用。人保财险明溪支公司要印发宣传海报，分发

到各参保单位开展宣传，同时进行分片包干，业务员要到各责任片

区进行政策宣讲发动参保，做到政策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应保尽

保。 

四、抓实过程指标进度通报 

各乡（镇）要将“三明普惠医联保”与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共

同部署、共同推进，确保参保率不低于当地基本医保缴交人数的

20%，力争达到 30%，努力防止群众“因病返贫，因病致贫”（具

体参保任务数见附件 1）。同时，做好对各有关单位“三明普惠

医联保”参保率工作进度的通报，督促做好任务推进工作，对工

作不力、参保率低的相关乡镇启动约谈提醒，切实提升 2025 年

“三明普惠医联保”参保率和各县排名指标。 

 

 

附件：1.2025 年度明溪县“三明普惠医联保”参保任务表 

2.《致全县广大市民朋友们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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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明普惠医联保”投保花名册 

4.缴费二维码 

5.《2025 年三明市全民健康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实施

方案》（明医改组〔2024〕5号） 

 

 

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11 月 5日        



附件 1 

 

 

乡  镇 

2024年度城乡居

民医保 

应完成参保数 

2025年“三明普

惠医联保” 

应完成数（20%） 

2025年“三明

普惠医联保” 

挑战率（30%） 

雪峰镇 25609 5121 7682 

城关乡 10096 2019 3028 

沙溪乡 5393 1078 1617 

枫溪乡 5158 1031 1547 

夏阳乡 13628 2725 4088 

胡坊镇 8321 1664 2496 

瀚仙镇 11749 2349 3524 

夏坊乡 6143 1228 1842 

盖洋镇 17950 3590 5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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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大市民群众： 

2025 年度三明普惠医联保开始缴费了，为确保您及家人及

时缴纳保费并享受待遇，请您关注以下参保缴费事宜： 

三明普惠医联保是为三明市医保参保人员量身定制的城市

普惠型医疗补充保险。2024年 9月 13 日，三明市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三明市医改领导小组关于印发 2025 年三明

市全民健康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实施方案的通知》（明医改组

〔2024〕5 号），鼓励我市基本医保参保人购买三明普惠医联保。

该产品主要保障住院医疗费用、医保范围内门诊特殊病种医疗费

用及特定恶性肿瘤与罕见病药品费用，保障全面，每年保费仅需

150 元/人、最高保障额度 553 万、可带病投保且不受年龄、职

业限制。2024年正常缴费期为 2024 年 9 月 13日至 12 月 31日。

保险期限 2025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鼓励广大市民

群众朋友们在参保我市基本医疗保险的前提下，积极购买普惠医

联保，为自己及家人多增添一份补充医疗保障。您可以登入微信

公众号，搜索“三明普惠医联保”了解详细内容。 

最后，感谢您对我市医疗保障事业的理解和支持，衷心祝福

您及家人身体健康、阖家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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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 
责任 

 

责任一 责任二 责任三 责任四 责任五 

统筹区内住院医
疗费用、住院费
用内发生的高值
耗材费用及高值
药品费用保险金 

统筹区外医保
范围内住院医
疗费用保险金 

医保范围内门
诊特殊病种医
疗费用保险金 

特定药品费用保险金 质子重离子
医疗费用保
障责任保险

金 

特定恶性
肿瘤药品
费用 

特定罕见
病药品费
用 

指定 
医疗机构 

三明市统筹区内
按 C-DRG收付费
的二级及以上公
立医院和重点合
作医院普通部 

三明市统筹区
外二级及以上
公立医院普通
部 

被保险人在三
明市统筹区内
的基本医疗保
险门诊特殊病
种定点医院 

三明市二级及以上公
立医院普通部 

在指定质子

重离子医院

治疗纳入保

险责任 

指定药店 / / / 
详见三明普惠医联保
公众号《“三明普惠医
联保”指定药店》 

/ 

保
险 
金
额 

健 康
群体 

150万元 150万元 

3万元 100万元 50万元 

100万元 
特 定
既 往
症 群
体 

/ 0.45万元 / 

年免赔额 0.5万元 2万元 0.5万元 2万元 2万元 0万元 

赔
偿 
比
例 

健 康
群体 

100% 75% 70% 

60% 

50% 60% 

特 定
既 往
症 群
体 

50% 35% / /   30% 

特定既往
症 

一、责任一、二、三、五特定既往症的说明 

①肿瘤类：恶性肿瘤（含白血病、淋巴瘤、微浸润癌；不含原位癌、癌前病变）； 

②肝肾疾病类：肾功能不全；肝硬化、肝功能不全； 

③心脑血管、糖脂代谢疾病类：缺血性心脏病（含冠心病、心肌梗死）、慢性心功能不全（心功能三级及

以上）；脑血管疾病（脑梗死、脑出血、腔隙性脑梗死等）；高血压病（III 级）；糖尿病且伴有并发症

（含心脏、肾脏、脑血管、视网膜、周围血管病变、周围神经病变、酮症酸中毒，不含妊娠糖尿病）； 

④肺部疾病类：慢性阻塞性肺病、慢性呼吸衰竭； 

⑤其他疾病类：系统性红斑狼疮；瘫痪；再生障碍性贫血；溃疡性结肠炎。 

*在保险起保前除具有上述五类病史的人员，均认定为健康人群 

二、责任四特定既往症说明：特定罕见病药品费用的特定既往症详见产品说明中的指定药品清单中的适应

症。 

保险期间 1年，2025年 1月 1日-2025年 12月 31日 

等待期 无 

犹豫期 无 

保费 150元/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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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序

号 

被保人

姓名 

被保人身

份证号 

被保人

手机号 

有无医

保 

医保参

保身份 

被保人

常住地

-区县 

被保人

常住地

-乡镇

街道 

1 张* 3504** 136** 有/无 城乡/城

镇居民

医保 

明溪县 城关乡 

2        

3        

4        

5        

6        

7        

8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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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